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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
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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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演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伦理冲突与社会问题，因而构建一

套契合数字科技发展规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尤为必要。在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有力社会”的监管框架下，本文着重梳理分析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重点议

题与政策布局、监管模式等，在主要主体方面涵盖政府、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企业等多重主体；在重点议题与

政策布局方面涵盖人工智能伦理、大数据伦理、区块链伦理等方面；在监管模式方面涵盖立法主导式、“整体政

府”统筹式、“泛国家”统筹式、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等多重差异性监管模

式与机制。本文认为，中国应加快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在监管制度设计方面重视政府立

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社

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监管合作层面需要加快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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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新一轮技术革命本质上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主导的技术革

命。相比于前几轮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变革效应的联系更为紧密，

呈现出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交替共演趋势。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催生出了全新的数字

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下的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成为主要的产业基础。近年来，世界各国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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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向数字科技、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宏观战略布局与政策部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数字科技

总体上呈现出多点开花的蓬勃发展态势，在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等方面迅猛发展。美国在数字科技竞争方面长期居于全球领导地位，其重点关注人工智能

领域。在数字科技产业化与商业化应用领域，美国同样培育了一大批全球人工智能科技领军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1月，微软公司旗下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了全新的聊

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领域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革命由此

开始，也进一步标志着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进入了全新时代。相比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

在数字科技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欧盟则更加重视大数据技术特别是开放数据体系建设，并且注重

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与应用，在5G通信技术领域欧盟成为全球的积极推动者和部分

应用领域的引领者。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数据战略》中明确提出欧盟要成为全球

最具吸引力、最安全和最具活力的数据敏捷型经济体的新愿景。在5G通信技术领域，欧盟针对5G
通信技术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计划，以期引领全球移动通信新标准。《2022年欧洲移动经济报告》显

示，预计到2025年，欧洲5G通信技术的平均普及率可达到44%。可以看到，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

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围绕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开展系列政策部署与战略布局，力争在全球新一轮数

字技术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2年，国务院发布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整体上呈现出“中央—地方”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

策联动协同局面。根据 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 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 3%，已连续11年超过同期

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41. 5%，足以说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力量。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尽管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和数字企业推动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良好态势不断强化与深化，但数字科技作为数字经济形态演化与数字产业发展的底层技术，其在

应用与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负面社会问题，数字科技的负外部性成为各国政府开展数字

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方向，也成为数字经济宏观监管与数字企业微观治理的重点领域。从现有研

究来看，关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研究呈现出四大主线：第一条主线针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概

念内涵开展研究，如李正风和王硕［1］认为，数字科技伦理涵盖个体、企业、社会和人类等层面。

第二大主线针对数字科技的重点领域开展研究，特别是针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内容和主导

模式设计研究，包括对算法伦理［2］、人工智能伦理［3-4］、大数据伦理［5-6］和区块链伦理［7］等不同领

域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开展差异化的监管内容与实现机制探索。第三条主线针对数字科技应用与

创新的主要微观主体开展研究，包括数字平台企业监管与社会责任治理范式重塑［8-10］。第四条主线

针对具体国家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布局与制度设计开展研究，包括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

趋势与监管模式［11］。

总体而言，学术界针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关于数字科技伦理

监管的整体性研究框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必要性、合理性和价值性等缺乏深入回答，数字

科技伦理监管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尚未明晰，且面向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趋势与共性

规律尚不明确。基于此，本文尝试搭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从全球主要发达国

家或地区的视角系统梳理与总结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与监管内容，提炼全球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的一般规律与主要趋势，最终面向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提出针对性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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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一个理论框架一个理论框架

（（一一））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内涵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内涵

准确理解数字科技伦理需要回归技术伦理的一般性理论内涵。技术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出，

表现为科学工作者、从事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相关主体（个体与组织等）在技术开发、应用与

创新过程等不同阶段开展的系列科学与创新实践。技术伦理包括在技术形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应

用过程中对技术涉及到的人类价值规范、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的系列议题，其内在原因在

于人具有道德性与社会性，组织也不例外。技术作为人与组织在社会实践中的产出，其必然需要

契合人类的价值尺度，技术活动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12］，而是存在于社会关系范畴之中，相应地，

技术的形成与创新发展离不开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的干预调节，形成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技

术与人类文明的多重共生［11，13］。技术伦理研究主要包括三个研究层次：第一，技术涉及的科学工

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道德伦理问题，表现为个体层面的道德伦理实践，探索个体如何能够

恪守职业道德、确保在个体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活动的系列行为符合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承担

道德责任与伦理责任。第二，技术形成和技术应用过程中涉及的主要组织，包括市场组织、政府

部门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技术开发与创新应用中的系列道德伦理问题，这意味着从关注个体

的伦理道德转向关注具有集体意义上的组织道德，将科学技术运行过程置于特定的组织运行过程

之中，考察组织在技术形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系列伦理道德议题，确保组织的道德

性，在满足组织主要价值创造目标的过程中不产生道德伦理冲突以及系列负面社会问题。第三，

技术整体的创新发展与人类社会价值、传统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调适的普遍规律。这

意味着技术伦理研究范畴从个体与组织转向了更高层次范畴的技术演化进程视角，从科学技术整

体的发展演化视角考察现有道德伦理标准的适用性及其相互调适与共演规律，从这个意义上，伦

理道德不仅仅能够调节技术形成与应用的各个阶段，而且技术整体发展也能够产生价值规范与道

德伦理的整体性变迁，二者呈现出相互调适的状态。特别是对新兴技术而言，其在发展进程中呈

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新兴技术由于自身性质模糊、未来应用场景不明确、潜在的演化路线高度

不确定性等诸多原因，新兴技术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逐步调整甚至改变部分传统伦理道德观

念，在技术应用与创新过程中逐步探索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共生与契合问题。

随着技术革命不断演进，数字科技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在重塑宏观经济形态与微观生产

方式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社会运行方式，数字社会成为数字科技时代下的全新社会形态。不同

于前两次能源技术主导的“硬科技”革命，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社会的渗透与赋能

效应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数字科技塑造数字社会的同时，也对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产生全新的冲击。

基于技术伦理视角，数字科技伦理是在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过程应该遵循的一整套行为道

德准则与价值观念，涵盖数字技术开发、数字技术利用和数字科技术创新过程中相关主体（个体、

组织和集体）的道德范畴、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则是从监管主体与功能视角

出发，构建一套契合数字科技这一全新技术经济范式的监管体系与监管模式，确保数字科技在形

成、应用与创新发展过程中契合人的价值、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确保数字科技能够与人共生、

与社会共生、与自然共生，确保数字科技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够对整个经济与社会环境创造

可持续的正外部性。

（（二二））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府—企业—社会政府—企业—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的三维分析框架

监管是一种具有公共意志的公共行为，这意味着开展监管活动的监管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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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公共社会属性，才能通过资源配置活动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和公共利益最大化。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是公共规制主体规范从事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的相关组织和主体的伦理行为的

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在监管过程中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最大程度地实现监管目标合意、监管过程合法、监管手段合理和监管价值合效。对于政府与市场

之间的关系，自古典经济学提出以来学者便开展广泛地讨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作为“看不见

的手”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实现市场行为的自发调节与资源充分配置，但在公共领域（如公

共产品供给方面），市场主体的“市场逻辑”至上，难以对无利可图的公共领域开展资源配置，这

时需要政府这一公共规制主体承担资源配置角色，充分弥补市场失灵。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主导作用，政府仅仅在部分市场失灵领域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的相关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秉承

市场万能论，基于“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认为市场能够自动出清，

这意味着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构建而言，在古典经济学与新

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监管的重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能够自发地构建

契合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过程中的道德伦理规范，通过构建企业自我为中心的伦理监管与

治理体系，实现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下，企

业成为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中心，即企业需要具备高度的道德自觉和伦理自省，在数字技术

开发、应用与创新过程中充分考虑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进而实现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企业自我

监管。然而事实上，社会道德与伦理场域之中往往“无利可图”，甚至当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对从

事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的相关主体产生潜在的冲突时，以企业为中心的数字科技伦理自我

监管将立即失效。

公共监管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束缚，认为市场主体具有自发性，依靠市场

主体企业实现资源配置存在诸多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作为公共监管主体的功能不限定于提供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也包括在广泛的市场领域内纠正市场失灵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时政府与市

场表现为“强政府—强市场”下的交互关系。就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而言，公共监管下政府成为开

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核心主体，其监管手段和方式主要是借助公共力量，通过系列公共制度安

排、行政指令和具体规则等对市场主体的相关行为开展直接性的干预或引导调适，特别是对相关

市场的准入规则、价格管制和监管反馈等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体系。强政府监管下

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表现为数字市场的准入规则、数字技术创新的制度规范、数字企业的相关技

术开发、应用与创新行为指引等。更为重要的是，公共监管论下，政府能够通过信号效应合理引

导市场主体的市场预期，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过程中表现为对数字科技创新的市场预期的合理调

适，确保企业在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过程中创造的个体经济价值不破坏社会福利，通过政

府的协调能力和纠错机制最大程度包容创新并降低潜在的社会风险。

“强政府—强市场”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各个监管领域能

够充分有效，原因在于公共监管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万能主义或政府公共物品论的若干

缺陷，但政府作为公共规制主体，依然存在广泛的政府公共失灵现象，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寻租、

利益集团规制俘获、资源配置腐败和注意力选择性失灵等。作为超越“强政府—强市场”的第三

重进路，积极有为的社会公共力量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数字技术这一高度具有社会赋能效应

和社会扩散效应的技术体系而言，其在开发、应用与创新过程中离不开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用户

的积极参与。在高度不确定性与应用场景不清晰的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行业协会、技术专

家和社会公众等社会力量便十分关键。调动数字科技相关研发人员的责任式创新理念、责任型数

字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监督与治理等多重合力，实现对“强政府—强市场”下若干失灵领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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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最终构建一套“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力社会”下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

三三、、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总体概况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总体概况

（（一一））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

⒈ 政府

政府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同发达国家政府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角

色和功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具体来看，美国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府主体包括联邦政府、国会和州政府，且分别在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发挥不同的角色和功能。美国联邦政府是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

其主要采取前瞻性立法、战略倡议的方式对数字科技伦理开展规范与引导。立法行动定义联邦人

工智能政策。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整体人工智能政策由多个机构和独立组织代表整个联邦政府开

发人工智能技术或政策，分别是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美国总务管理局（GSA）、美

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美国商务部（DOC）
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科学技术局（S&T）。与此同时，美国州政府发挥地方性立法的重要作用，且相

当程度上美国州政府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具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与政策制定空间。在数字科技伦

理监管的重点领域，美国州政府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都有自己的举措，在提出和通过监管方面比

美国联邦政府更积极更主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与国会通过的《2020年国家人工

智能倡议法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 of 2020，简称NAIIA）对人工智能监

管采取宽松策略，州政府层面的其他立法建议则采取更主动的人工智能监管策略。例如，加利福

尼亚州的《2020年自动决策系统问责法》则早于美国联邦政府。在自动驾驶汽车与人脸识别的数

字科技伦理监管领域，美国州政府的监管制度与政策设计同样早于联邦政府。

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主要的政府主体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经

济和社会委员会等，以上主体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如下：第一，欧盟委员会

制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并成立科技伦理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域内的数字科技发展情

况和战略意义制定相关伦理监管政策，并将伦理监管的思想、原则和措施等内嵌到数字科技相关

发展战略和资金支持计划之中。此外，科技伦理委员会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提供指导和咨询等。

欧盟出台的伦理监管政策包括《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人工智能法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数字服务法案》等，这些政策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9年 4月 8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其确立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三项基本要素，即

人工智能技术须符合法律规定、人工智能技术须满足伦理道德原则及价值、人工智能在技术和社

会层面应具有可靠性，其提出了7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数

据战略》，其在实现建立欧盟单一数据市场的愿景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包含公共数据的使用和共

享、个人数据的使用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统一数据治理框架。第二，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制定

和审议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欧洲议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主要

体现在针对相关数字科技制定相应的伦理监管法律，并在欧盟域内推行。早在2016年，欧洲议会

法律事务委员会就针对机器人的伦理监管发布了《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

建议的报告草案》和《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其提出了对机器人工程师伦理准则、机器人研

究伦理委员会伦理准则和使人类免受机器人伤害的基本伦理准则。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还针对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数字科技监管政策或法案进行审议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案或建议，有助于相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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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对数字科技伦理现实情况开展调查和研究，

为相关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英国政府同样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大数据伦理监

管和区块链伦理监管等方面采取差异性的监管功能定位。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方面，主要政府部

门包括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BEIS），英国内

政部（Home Office）。在大数据伦理监管方面，主要政府部门包括内阁办公厅（Cabinet Office），

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英国卫生和社会保健部 （DHSC），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

（FCDO），苏格兰政府（分权行政机构），威尔士政府（分权行政机构）。在区块链伦理监管方面，

主要政府部门包括英国财政部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日本政府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的政府主体包括日本内阁府、日本

总务省、经济产业省、数字厅和厚生劳动省等，分别在监管原则、规则制定、监管过程监督和执

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把原则作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依据和终极目标。2018年，日

本内阁府发布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社会原则》，其要求在人工智能开发、利用过程中遵守7
项基本原则，不得利用技术手段作出非伦理行为。这7项基本原则决定了日本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

目标、内容和价值取向，为日本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提供了依据。

⒉ 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发挥重要的协同和补充性功能。不同发达国家的

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美国的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主要扮演参与者与协同者等角色。美国开

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行业协会包括美国商会（USCC）、美国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等。行

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在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主要为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支持性意见、推出行

业示范性规则、促进伦理监管政策实施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包括欧盟委

员会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欧洲人工智能联盟在线论坛和欧洲绿色数字联盟等。英国竞争和市场

管理局（CMA）、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和英国通信办公室于2020年7月组建数字监管合作

论坛，旨在加强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及面向在线监管领域的监管合作。韩国的行业

协会与社会组织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的主要有韩国人工智能协会、韩国消费者联盟、韩国人

工智能法学会等。韩国人工智能协会始于2012年的创业社区活动，2017年1月7日成立为非营利法

人，旨在通过构成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相关个人、企业和基础设施等的交流，完成向整个产业引

进人工智能，通过人才智能化、技术智能化、产品智能化和企业智能化，追求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建设战略。加拿大的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通过出台相关文件政策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日本的

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体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电子信息技术

产业协会和日本云产业协会等，其在参加制定伦理规则、制定本行业伦理规则、实施伦理审查和

认证、本行业伦理监督调查和参加事故调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⒊ 企业

在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市场主体也充分发挥自我监

管与治理功能，表现为以企业为主体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

具体而言，美国企业作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要角色，承担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参与者、

互补者和协同者的重要角色。韩国企业广泛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的自我监管，包括Kakao、NAVER、

CJ Olive Networks、三星电子、LG、SK和KB金融等在内的韩国代表性信息科技企业，均以不同程

度、不同方式进行数字科技伦理的自我监管，各企业自2018年以来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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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制定了与数字伦理规范相关的指导方针。例如，Kakao作为韩国信息技术领先企业首次发表了

人工智能《算法伦理宪章》，NAVER适用从设计着手保护隐私（Privacy by Design）的原则，SK电

信将“以人为本的AI”作为核心理念制定了“AI追求的价值”，即以“AI Company”正式进行创

新，提出利用AI向顾客提供“AI追求的价值”和成员实践的标准。日本企业同样在数字科技开发、

应用与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监管角色，表现为制定本企业伦理规则，在监督环节的自我监督、

履行说明责任、内部与外部监督，在执法环节的自主改进、自主纠错、事故报告和调查配合。加

拿大企业基于自身实际通过建设项目、构建标准指南等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

（（二二））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

⒈ 面向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

从工智能领域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重点议题来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将

监管重点集中于算法伦理、人工智能安全与可信度等方面。

具体而言，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快对人工智能伦理的监管与治理。2021年1月

1日，美国颁布《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美国对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的重点聚焦于智能算

法的社会伦理影响监管，侧重于从算法研发设计到算法应用的全过程监管。2022年7月20日，美

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 53∶2 的票数通过了《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American Data 
Privacy and Protection Act，简称ADPPA），其提出相关实体和服务提供商必须评估算法的设计、

结构和数据输入，以降低潜在歧视性影响的风险。

欧盟将维护人工智能伦理价值观上升至欧洲整体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建立人工智能伦理道德

和法律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朝着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方向发展。2012年开始，欧盟不断完

善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政策。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政策布局中，欧盟呈现的特点是以实际应用中出

现的问题为引导，以机器人伦理监管为开端，逐渐覆盖到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等领域，既内嵌

到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又专门制定相关的伦理监管政策或法规。欧盟还构建统一的人工智能伦

理监管体系，促进监管政策的有效落地和域内的一致性。欧盟发布《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人为

本的欧洲战略》《人工智能协调计划》《人工智能白皮书：通往卓越与信任的欧洲之路》等对数字

科技伦理监管采取整体性部署，同时也出台了《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建立以人为本的可信人

工智能》等多个专业性的人工智能监管准则。欧盟特别主张算法伦理监管，2019年4月，欧洲议会

未来与科学和技术小组发布《算法责任与透明治理框架》，其提出对公共主体实施算法影响评估的

强制要求，还将具体的算法伦理监管规则置于数据保护框架中，“数据规则+算法原则”构成了欧

盟监管算法伦理的制度体系。

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成为英国政府重点监管的领域，2018年4月，英国政府发布《英国的人工智

能：准备好、意愿和有能力？》，该报告基于两百多位行业专家的证据，提出5项核心原则，旨在为

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提供方向与指南。2019年6月，艾伦·图灵研究所发布《理解人工智能伦理和安

全》指南，这是目前英国公共部门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和安全主题的最全面的指南，它识别了人工

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并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措施。

2016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倡导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布了《2017
—2021年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战略计划》和《自动化决策指令》，明确使用人工智能的基本指导原

则，制定了自动决策指令发展时间表和人工智能供应商“白名单”，构建了“算法影响评估”

（AIA）机制等，确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保障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服务价值、安全性

和敏捷性。

澳大利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创新。2019年4月，澳大利亚工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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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部发布了澳大利亚政府资助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Data61起草的《人工智能：

澳大利亚的伦理框架》，其提出人工智能研发的8项基本准则，首次规范人工智能的研发道德标准。

作为一个自愿性的伦理框架，它倡议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为所有澳大利亚人实现更安全、可

靠和更公平的结果，应该减少人工智能应用对受影响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在设计、开发和

应用人工智能时，企业和政府应遵守最高的伦理标准。

⒉ 面向大数据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

从大数据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来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将监管重点集中

于大数据安全与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

具体而言，美国对大数据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主要集中于数据隐私保护领域。《美国数据隐私

和保护法》为公司收集的个人信息制定国家标准和保障措施，包括旨在解决算法潜在歧视影响的

保护措施。这代表了美国在制定全面的数据隐私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开展

AI中的大数据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数据主体实体的差异性，ADPPA确定了几种不同类

型的实体，这些实体具有额外的义务或豁免权。对于某些义务，涵盖的实体按“影响”（即年度全

球收入和受实体运营影响的数据主体数量）和“与数据主体的关系”（表现为直接关系、第三方关

系或服务提供商关系等）进行分类，实现对数据主体和主体关系之间的分类监管。

欧盟域内的国家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就分散制定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如

《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之个人保护公约》（简称《第108号公约》）等。《保护个人享有的与个人数

据处理有关的权利以及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分别于 1995年和 2018年

发布，逐渐构建起欧盟域内相对严格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体系。2022年，欧盟相继发布了

《数据法案》《数据治理法案》《数字服务法案》等，这些法案分别针对非个人数据流动和使用、数

据共享和再利用、不同类型数字平台服务企业等重要细分领域或主体的数据伦理提出了具体的监

管措施，是对《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完善，也是针对新问题或新主体提出的新监管措施。

为了实现英国国家数据战略的愿景，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和政府数字服务局

（GDS）发布了《数据伦理框架》。2020年9月，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国家数据战

略》，随后《数据伦理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更新。《数据伦理框架》指导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

门以适当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数据。2022年6月17日，英国政府公布了《数据：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一项关于英国数据保护法改革的咨询文件，最初是在2021年9月10日启动的，它提出了各种

广泛的改革，囊括了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2018年数据保护法》和《隐私和电

子通信条例》（简称PECR）等现行主要数据法规详细且全面的修正建议，涉及数据保护管理与问

责、数据泄露报告、人工智能规制、国际数据传输、数据访问规则和 ICO机构调整等重要领域。

韩国严格保护大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韩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制定关于数据隐

私保护的法规和条例等，具有代表性的是个人信息领域的 3项法律，即 1995年开始实施的《信用

信息的利用及保护法》、2001年开始实施的《信息通信网络利用促进及信息保护法》、2011年开始

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以专门领域立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作为必要的补充，

逐渐构建起相对严格的个人数据主权和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规则体系。

澳大利亚针对大数据技术应用中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形成了以 1988年《隐私法》为基础、

2014年《隐私法》重大改革为核心、各州独立隐私法律分别实施（覆盖地方与州政府机构）、澳大

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监督实施的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体系。此外，2021年10月25日，澳大利亚总检

察长办公室发布了《2021年隐私立法修正案（加强在线隐私和其他措施）法案》，该草案旨在通过

引入《在线隐私守则》（OP Code）、扩大 1988年《隐私法》的域外管线范围，以及加强对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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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处罚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重点强化规范大型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和数据经纪商（Data 
Broker）对个人数据隐私的使用。

⒊ 面向区块链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政策布局

在区块链技术领域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区块链技术开发与

应用的伦理监管重点集中于信息安全与数据隐私安全等方面，但对区块链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议

题与政策布局有所差异，其中，美国集中于区块链金融领域，欧盟、韩国和加拿大等侧重于区块

链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

具体而言，美国主要采取立法的形式进行区块链伦理监管。2021年5月28日，美国众议院能

源和商业委员会的立法听证会提出了《区块链创新法案》，其监管目标主要是减少欺诈、提高商业

交易的安全性。美国对区块链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主要集中于区块链透明度，特别是注重监管在

商业活动中的区块链关键核心技术的跨国转移，美国通过明确的行业特定监管框架，让个人和企

业在美国更成功地参与区块链相关的商业活动，包括监管实体和开发商在内的决策者可以使用监

管沙盒等工具来提高区块链监管效率。

欧盟区块链伦理监管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虚拟货币等方面，其伦理监

管政策主要集中在大数据伦理监管政策和反洗钱监管政策等。2019年4月，欧盟正式成立国际可信

区块链应用协会 （INATBA）。2020 年 1 月 10 日，欧盟发布的《第 5 次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指令》

（AMLD5）生效。2020年 12月 3日，《欧盟反洗钱第六号指令》（AMLD6）宣布对成员国生效，且

域内金融机构被要求在2021年6月3日之前遵守该指令。以上两项反洗钱指令的生效将从事虚拟货

币兑换服务的主体和钱包托管服务商等纳入反洗钱监管，并且明确了其尽职调查的内容和措施，

将欧盟的反洗钱和反恐领域的金融融资扩展到了虚拟货币领域。

韩国区块链伦理监管的重点议题与欧盟有类似之处。韩国政府对区块链伦理监管主要集中在

虚拟货币、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在区块链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方面，2017年12月13
日，在国务总理（国务调整室长）主持的企划财政部、法务部、金融委员会、广播通信委员会、

公平交易委员会、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次官会议上，政府讨论了虚拟货币投机过热和利用虚拟货

币进行犯罪行为等的紧急应对方案。

2014年，加拿大议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数字货币国家法律的政府，确立了加拿大在全球

数字资产领域的领导者地位。自加密行业成立以来，对于监管的需求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

投资者和企业迫切需要合规的流程，为此必须有一个监管框架。另外，一个监管过度的经济体可

能会使加拿大被孤立起来，无法融入更广泛的数字资产行业，从而迫使加拿大国内投资者进行海

外投资。因此，取得二者间的平衡是加拿大构建加密行业支持环境的关键。

四四、、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导模式及其机制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导模式及其机制

（（一一））美国美国：：国会立法主导式监管国会立法主导式监管

与英国、欧盟、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相比，美国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更依赖于政府立法主导式

的监管模式。实际上，美国在引入立法模式监管数字科技伦理也从犹豫阶段走向了坚定落实阶段，

呈现出一个渐进式的监管模式转型。具体而言，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政府机构被劝阻不要引入新

的监管措施，因为担心这些措施会阻碍创新。2021年开始，有限治理稳步出台。《2020年国家人工

智能倡议法案》要求建立多个机构来提供联邦级指导，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办公

室（NAIO），该办公室全面负责支持人工智能研发、教育计划、跨机构规划和国际合作。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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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在推行其他举措，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制定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

（AI RMF 1. 0）。总体而言，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立法特点是强调促进创新以保持美国在数

字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重新利用现有法律并引入目前有利于治理的软法，

这意味着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模式的重点依然是在规范数字科技良性生态发展的同时，

以硬法+软法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数字科技竞争力改善。

（（二二））欧盟欧盟：“：“整体政府整体政府””统筹式监管统筹式监管

欧盟作为一个多国家集合体，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这决定了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监

管政策领域存在诸多差异。欧盟的总体性政府机构在面向欧盟国家与地区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既制定了全域内的伦理监管政策，也将相应的

专业性监管权力赋予了欧盟成员国，实行欧盟整体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监管制度体系构建和机构

设置，形成以欧盟“整体政府”为基础的统筹式监管。在欧盟整体层面，其针对数字科技伦理监

管陆续颁发了一系列政策，对全域内的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或指导，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且在以欧盟为核心的总体性监管中，欧盟侧重于制定统一性的

战略部署，包括 《人工智能战略》《欧洲数据战略》、“地平线 2020”、“地平线欧洲 （2021—
2027）”、《2023—2024年数字欧洲工作计划》和《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等，为统

一欧盟域内数字经济大市场提供战略指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弹性的指令和准则性约束，也有法

律层面的硬性约束。在欧盟整体层面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要求或指导下，成员国结合自身数

字科技发展情况，纷纷制定相应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以大数据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为例，《一

般数据保护条例》《数据保护执法指令》等在欧盟层面发挥统领和指导作用，并在相关条款中指出

允许成员国实施更加具体的监管政策。爱尔兰、德国等成员国根据自身特点修订或制定了大数据

伦理监管的相关政策，其中，爱尔兰为与欧盟的《电子隐私指令》中关于Cookie等技术的使用、

数据缩小和个人数据隐私的监管保持一致性，发布了适用于爱尔兰本土的《电子隐私条例》；对原

有的数据保护法律进行修订后形成了《2018年数据保护法》，并设立数据保护委员会。在大数据伦

理监管领域，2018年德国发布《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该法在遵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基础

上，根据德国国情对部分条款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同样，为了执行欧盟的《电子隐私指令》，德国

也相应制定了《电信和电信媒体数据保护法》，其规定了电信和电信媒体在数据保护上的原则，亮

点在于设置了隐私保护和用户同意权的相关条款。除了以上两个国家，其他成员国也有相应的监

管制度建设。这就构建了欧盟整体层面和成员国层面两个层级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从而保

障欧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有效落地和执行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三三））韩国韩国：“：“泛国家泛国家””统筹式监管统筹式监管

从韩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布局来看，政府的主导性体现在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

为主管部门并联合其他政府机构将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相关内容渗透到国家战略、产业政策、治

理机制和法律框架等构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形成了“泛国家”统筹式监管模式。

为了刺激数字科技发展，韩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规划。在韩国政府总

体规划与部署方面，2012年，教育科学技术部（现在的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行政安全部等政府

相关部门联合发表了旨在通过创造性利用数据实现智能强国的“大数据总体规划”；2016年 6月 9
日，泛政府层面根据《信息保护产业振兴相关法律》制定了第一次《信息保护产业振兴计划

（2016—2020年）》，并于2020年6月发布了泛政府层面作为法定计划的第二次《信息保护产业振

兴计划（2021—2025年）》；2018年2月，韩国科学技术审议会（2018年4月并入科学技术咨询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草案》，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2040年未来愿景为

56



2023 年第 5 期 （总第 149 期）
9 月 15 日出版

学报

目标，设定了2018—2022年韩国的科技发展目标，强调“以人为本”，共设立了4大战略。2019年

9月3日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等9个机关联合制定了《国家网络安全基本规划》等。在专门领域的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部署方面，2018年4月，韩国科学技术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发布了《人工智能

伦理宪章》。在此基础上，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与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联合发布了“智能信息

社会伦理指导方针和智能信息社会伦理宪章”；2019年，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进一步发布了

《人工智能（AI）国家战略》、2020年发布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AI）伦理标准》《人工智能

法律、制度、规制整顿路线图》、2021年发布了《可靠的人工智能实现战略》。不难看出，韩国政

府在总体性的规划与宏观战略部署下，进一步结合专业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开展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政策部署，无一不体现出韩国对数字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和支持，真正

将“超越 IT强国，成为AI强国”的国家战略融入其中，同时将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相关的政策嵌入

整个数字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之中，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

（（四四））英国英国：：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监管政府部门与跨政府组织联动式监管

在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过程中，英国政府部门与咨询小组和委员会、网络和社区等跨政府

组织上下联动，建立了协作机制，共同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和规范，形成政府部门与跨政府

组织联动式监管模式。在政府部门层面，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数据伦理与创新中心 （CDEI），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人工智能办公室 （Government Office for 
AI），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全国AI研究所，数据标准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都不同程度针

对相应监管领域，对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大数据伦理框架、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资产指南、算

法伦理与决策偏见审查、数字监管机构合作和包容性数据等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并形成了数

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初步框架。特别是政府部门针对数字科技伦理采取的是去中心监管方式，2022
年，英国发布了《支持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方式》，提出利用现有监管机构的经验和专业知识，通

过发布指导意见来强调适用于各个部门的相关伦理监管要求，以应对技术变革。这意味着政府部

门主导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更加侧重专业化的力量，采取非集中化的监管方式适应数字科技创新

与变革，并将部分监管权利下放给特定行业监管机构和地方议会，同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建立

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的治理框架，确保数字科技监管能够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

应用情境，且确保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不损害创新的潜力。

考虑到政府主导的去中心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可能难以产生监管协同效应，英国政府制定一

套跨部门的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原则作为去中心化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补充，表现为政府部

门、行业专家和学者等多方成员共同制定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和建议，并协调各部门的监管行

动。咨询小组和委员会、网络和社区等跨政府组织通过在政府部门设立秘书处、向政府部门提供

建议、提供开放社区等共同对数字科技伦理进行监管和规范。例如，2020年10月，英格兰银行和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成立了人工智能公私论坛（AIPPF），以促进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

间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探索如何支持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采用。

（（五五））日本日本：：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监管多元社会主体分散参与式监管

日本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行业

团体、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监管过程。政府具有管理国家的职能，是监管框架中具有行政权

力的组织，但面临数字科技伦理问题，政府没有过分依赖行政强制手段，而是采取了引导的方式，

通过民主讨论、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等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行业团体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日本边缘计算协会和日本云计算联盟等不同社会团队代表企业

利益参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第二，各主体在监管的各个环节发挥不同作用。在规则（包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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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制定阶段，政府牵头、聘请各方人士，采取会议或研究会形式，经过若干次讨论，形成相

关意见文本与文件，由政府发布。参加讨论者以行业团体、企业居多，此外还有哲学界、经济学

界、人工智能学界、法律界、会计学界人士和消费者团体等。这个阶段，制定行业、企业的监管

规则，也是行业团体、企业的重要职能。行业团体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帮助政府实施伦理

审查和认证；二是对本行业企业执行伦理规则的情况进行调查和提出建议。企业作为数字科技伦

理监管的重要主体，除了自我监督、履行说明责任以外，加强内部与外部监督也是常用的手段。

社会力量中尤其是消费者、媒体通过两个途径发挥监督作用：一是参与政府实施的伦理监管调查；

二是主导第三方实施的伦理监管调查评估。

五五、、发达国家对中国建立与完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借鉴发达国家对中国建立与完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借鉴

（（一一））监管制度设计借鉴监管制度设计借鉴：：重视政府立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重视政府立法的前瞻性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监管的自主

性与积极性性与积极性

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制度设计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将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嵌

入到特定的发展战略之中，《塑造欧洲数字未来》《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欧洲人工

智能战略》《欧洲数据战略》等便是监管制度安排内嵌于特定数字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例证。在注

重软性发展战略引导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也充分发挥政府前

瞻性立法这一关键监管制度安排，确保监管的相关原则、手段和监管法规能够应用到微观企业组

织与社会个体，进而在政府监管制度设计层面逐步形成宏观战略牵引与微观主体行为引导双重监

管体系。

具体而言，美国作为数字经济与数字科技发展的领头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国会

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国会、白宫政府的重要

制度供给，又充分发挥美国州政府的自治原则与自主性原则，形成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层监管

体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总体政策布局依然尊重市场的基本规律，特别

是建立在不伤害创新的基本前提下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监管的目标考量侧重市场效应和社会

福利效应的双重均衡。欧盟发挥统一性的政策与战略指引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数字科技伦理监

管的综合性监管政策方面发挥统一部署的重要功能，欧盟域内的成员国需要执行相关的监管条款，

并且延伸到域外的国家和企业主体，如《数据治理法案》《人工智能法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监管条款均由欧盟统一制定，相关成员国针对本国实际重点实施。在相关监

管法律制度执行层面，欧盟通过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指导并加强与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合作，

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就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相关条例实施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或建议，并

促进成员国人工智能伦理监管部门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基于此，中国在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设计时，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全局性发展战略层

面覆盖相关伦理监管领域的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关全局性规划、产

业发展战略与规划等文本中体现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相关重点议题，强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

不同主体对数字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的基本预期，加强不同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对数字科技伦理

的认知，确保顶层制度设计层面能够涵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重点领域。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充

分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基于立法的形式开展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以法律为最高准绳与牵

引，并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面向数字科技重点行业与重点领域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如针对

人工智能技术尽快探索通用性人工智能与专用性人工智能监管法等，确定不同类型人工智能伦理

58



2023 年第 5 期 （总第 149 期）
9 月 15 日出版

学报

监管的主要主体、主要对象、主要议题和主要措施等。中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总体上立法滞后，

目前出台的伦理监管政策包括《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这些主要是泛化意义上的伦理监管立法，针对数字科技的不同领域的专门性立法

尚不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律中已经涉及到网络安全、数据分级分类监管、数据安全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

相关内容，落脚点多在于安全性、有序性、应用和价值释放等，对于数字科技伦理的相关内容涉

及较少。此外，政府在监管制度设计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数字科技在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

性，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互协同的监管体系，鼓励地方政府在部分重点领域开展监管

条例试点探索。在监管制度设计的目标取向方面，其重要目标之一在于识别监测、控制和防范数

字科技开发、应用于创新过程中的道德伦理风险和公共社会风险，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源、最大

程度控制风险环节为基本原则，开展各类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设计。

（（二二））监管模式设计借鉴监管模式设计借鉴：：形成政府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

在监管模式设计方面，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主要是以政府战略引领、法律牵引和市场自治的方

式开展各类数字技术伦理监管与治理，并充分引入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调动社会组织、

标准组织和研究机构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过程中的积极性。这意味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数字科技伦

理的宏观政策制定与调控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特别是从事数字科技开发、应用与创新主体

的自我治理的重要作用，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协同性力量，共同支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下

的监管体制机制顺畅运行。

具体而言，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在发挥州政府积极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国会、

联邦政府的制度建构和政策布局推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行动。例如，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监管方面，

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仍未出台统一的规定，而主要依靠州政府充分发挥自主性政策设计原则，由

各州政府出台的立法开展自主监管。欧盟“整体政府”框架引领下成员国各具特色的双重监管，

实现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政府在监管政策设计、机构设置和政策推行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相关伦理监管政策制定和机构的设置中，政府部门会广泛征集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或建议，其中，

包括其他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主体，这样既可以对

政策制定和机构设置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意见，防止监管疏漏，也可以让利益主体具有一定的

参与感，充分调动积极性，有助于伦理监管政策的落地。英国政府已经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

采取了积极行动，将部分监管权力下放至分权行政机构苏格兰政府、威尔士政府和北爱尔兰政府，

因而苏格兰政府、威尔士政府和北爱尔兰政府在某些数字科技领域拥有高度的政策自主权。英国

政府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方面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包括公众、行业专家和学者等，这有助

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监管体系，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利益。

中国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模式设计时，一方面，考虑到中国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呈现出区域

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中国需要根据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数字科技重点行业

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风险等级开展精准分类，对不同行业、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风险等级的重点行

业、重要领域和主要监管对象等开展制度分类设计，有效发挥中央顶层制度设计和地方具体政策

执行自主性的优势，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的制度框架一致性与政

策协同性，确保监管过程合意合效。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不同组

织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中的功能定位、主要角色和参与机制，中国应充分调动各类监管主体的积

极性与能动性，确保在监管过程中各类监管主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参与，实现监管目标协同、监管

过程有效和监管效果良好。特别是在面向人工智能伦理监管、大数据伦理监管和区块链伦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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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领域，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公众关于立法等相关政策制定的参与度。特别是政府为核心主

体在制定特定数字产业或者数字企业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在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企业正常经营

活动和其他经济主体的正当利益的监管过程中，需要将信息透明度纳入社会参与机制，提高社会

公众参与程度，更好地平衡社会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和正当利益。

（（三三））监管合作借鉴监管合作借鉴：：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监管机制形成面向国际社会广泛合作交流的监管机制

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机制来看，主要发达国家不仅仅充分发挥国

家范围内的监管主体的重要作用，也充分注重监管的国际动态性和监管机制设计的国际范例。

具体而言，欧盟通过签订贸易合作协议、联合制定监管规则、举办部长级会议和多边论坛等

方式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规则的国际认同性。此外，欧盟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体系具有一定的“长臂管辖”特征，要求所涉及企业遵守相关的条款，以此来提高欧

盟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的影响力。例如，在数据隐私保护、人工智能可信任性上，欧盟除了要

求成员国遵守相应的监管规则之外，还要求数据流入国、特定“守门人”等均要按照相关监管规

则来开展经营活动。

借鉴欧盟的经验，中国应加强与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合

作与交流。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网络安全产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促进数字科技发展的相关文件中，促进国际合作与

交流、参与国际规则或标准制定，不断提高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意识和水平。未来，中国可以进一

步吸收和借鉴欧盟、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关于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制度建设措施，以补足自身监管

的漏洞。特别是中国在构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过程中，需要着重以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方式，将中国的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相关理念或制度推广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加强与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数字科技伦理监管制度的互认互通，提高影响力与认可度。同时，中国应主

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全球性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推动中国数字科

技伦理监管原则、监管尺度和监管政策与全球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对接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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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produced extensive production effects and enabling and penetration effects in various field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ccelerated their macro strategic layout and policy deployment for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economy， and digital industry.  Similarly，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digital 
technology， as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ha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generated a large number of negative social issues during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From existing research， there are four main lines of research on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first one 
is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econd one i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key 
content and dominant mode design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pecific technical fields. The third one 
revolves around the main micro entiti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reshaping of digital 
platform enterprise regul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paradigms.  The fourth one is to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main trends and regulatory models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ocusing on extracting the general 
laws and main trends of global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wid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thical regulatory system requires the 
formation of a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effective market， promising government， and powerful society".  Secondly，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wide is primarily overseen by multiple regulatory 
entities， includi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irdly， the main fields of regulation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c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lgorithm ethics， big data privacy and security，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financial security， and other aspects； in terms of regulatory models， there are multiple 
differentiated regulatory models and mechanisms， including legislative leadership， comprehensive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linkag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centralized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social entities.  
        Compared to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has made contributions in two aspect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necessity， rationality， and value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lack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market-society". At the 
practical and policy levels， it summarizes the main policy deployment and regulatory content of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or regions， providing policy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n 
ethical regul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ligns with global trends.  
Key words：digital technology ethics； regulation system；regulation model；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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